关于进一步加强选修课管理的通知
山医大汾院教函[2009]54号

选修课是根据高校培养目标，为进一步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，拓宽学生的知识面，增强学生各方面的适应能力，发展、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兴趣，加强学生综合素质和社会实践能力而开设的，是教学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为了进一步促进我院选修课教学管理的科学化、规范化，保证选修课的教学质量和良好的教学秩序，特下发本通知。
一、对开设选修课教师的要求
1、任课教师应在开课前准备好完整的课程简介、教学大纲、授课计划、教案（讲义）及可供选用的教材或相关参考资料，课程简介、教学大纲、授课计划经教研室、系部审核后交到教务处备案。 

2、任课教师应严格执行教学规范，不得无故或随意调课。凡因特殊情况需要调课的，应提前向教务处提出申请，教务处批准后方可执行。

3、任课教师应负责组织好班级的课堂教学与管理、课程考核等工作，并接受相关的教学检查和教学评估，对课程教学质量负责，若在各级督导组检查过程中，发现有一次无故缺课者，扣发本次兼课酬金，并全院通报；若有两次机以上无故缺课者，扣发该课程全部兼课酬金。
4、任课教师应结合开设选修课的课程性质，选择合适的考核方式。
5、选修课的教学要求与必修课相同。教学环节应包括课堂讲授、课堂习题、讨论、课外阅读及习题等几个部分，并为学生提供相关参考资料。讲授过程中尽力避免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方法，提倡使用先进教学手段，为学生提供课堂模拟、讨论等参与机会，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，培养他们发现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6、开设选修课应注重课程建设，教学内容要不断更新，始终把握学科前沿动态。
7、选修课需要填写教学日志，填好后由任课教师自己保管。
8、课程结束后一周内记载考核成绩册，上交教务处。同时应对该课程教学情况进行调查总结，以便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，提高教学质量。
二、对学生学习选修课的要求
1、选修课是我院教学计划的重要内容，应届毕业生应于实习之前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选修课学分。否则，不具备毕业资格。
2、学生选修某门课程，考试合格，可获得相应的学分；若因学生本人原因，中途停止修读该课程或因其他原因课程考核不合格者，则不能获得相应的学分。

4、学生应注意珍惜有限的教学资源，必须保证上课秩序，不得擅自迟到早退、缺课，中途不得退选。缺勤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，成绩计零分。任课教师和教务处对学生上课情况将进行抽查，抽查达三次及以上缺课者，该课程计零分。
三、关于选修课的考核

选修课的考核应掌握以下原则：

1、注重考核学生对基本理论、方法的理解和认识；考核学生对各知识点的融会贯通；考核学生创新性思维和结合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。 

2、根据课程的性质和特点确定考核方式。提倡全过程考核方式，考核成绩评定应由考勤、作业、随堂测验、课堂提问、课堂讨论、开闭卷考试等多项考核方式结合确定本课程考核成绩。考核方式的确定，需在开课前报教务处审核认可。 

3、选修课的考核不得随意降低教学要求和考试难度。考核成绩以优、良、中、及格、不及格记载。
4、选修课不安排补考，考核不及格者，可选择重修或另选其它课程。经重修及格的选修课，成绩可修正为“及格”，并记给相应的学分。 

5、擅自缺考者以旷考论处，本课程成绩记为“旷考0分”，记入成绩档案。 
请各相关授课教师、选修学生严格遵守上述规定，以保证选修课教学质量。
教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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